（2020）京0108民初29761号案件退案函


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：
[bookmark: _GoBack]受贵院委托，我司于2021年11月24日受理（2020）京0108民初29761号案件中当事人对北京市海淀区城华园3号楼5单元401号房屋住宅用房进行房地产评估事宜，2021年12月8日收到贵院通知，案件当事人及指定交费义务人田春海不再进行房屋鉴定事项，并且未缴纳鉴定费用，（2020）京0108民初29761号案件终止鉴定评估服务，特此提交本退案函。




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2021年12月10日



